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纪律行动声明 
 
 

 

联交所对银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清盘中）（已除牌，前股份代号：
886）两名前任董事的纪律行动 
 

制裁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 
 

向下列人士作出董事不适合性声明及谴责： 

 

(1) 银基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清盘中）（该公司）前主席兼执行董事梁国兴先生（梁主

席）；及 

(2) 该公司前执行董事梁坤威先生（梁董事）。   

 

董事不适合性声明是指联交所认为，梁主席及梁董事不适合担任该公司或其任何附属公司

的董事或高级管理阶层成员。 

 

实况概要 

 

该公司及其附属公司（集团）面临严重流动资金问题，但梁国兴先生及梁坤威先生却允许

及／或导致集团向三家采购代理支付了大额酒类产品的预付款，耗尽集团于关键时间的近

乎全部现金及等同现金项目，而其中一家采购代理由梁主席的亲戚拥有。采购代理最终未

有交付有关酒类产品。 

 

背景 

 

该集团报告称，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止财政年度，其收入大幅下跌及流动性倒退。2021

年 11 月，该公司宣布已拖欠其发行的若干债券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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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交易 

 

2021年 10月，该公司全资附属公司（SBTS）与三家采购代理（采购代理）签订多项预付

款协议（预付款协议）。根据有关协议，SBTS 同意向采购代理支付预付款（预付款），用

作购买将在 2022 年 3 月或之前交付的酒类产品（预付款交易）。  

 

梁主席和梁董事二人为叔侄关系。预付款交易期间，梁主席及梁董事分别为 SBTS 的主席

和财务总监。此外，梁主席的表亲亦担任 SBTS 的行政总裁。  

 

预付款交易的主要特点如下:  

 

(1) 在进行预付款交易前的两个财政年度内，采购代理与该集团并无业务往来或业务往

来有限。  

 

(2) 其中一家采购代理（关连代理）由梁主席的兄弟和表亲拥有。 

 

(3) 该公司在没有进行实质尽职审查的情况下，便进行了预付款交易。 

 

2021 年 10 月，在该公司面临严重流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SBTS 向采购代理预付人民币

5.342 亿元（10 月预付款）。2021 年 11 月，SBTS 再向关连代理支付人民币 2,620 万元

（11 月预付款）。 

 

2021 年 11 月底，该公司的核数师发现 10 月预付款，并向该公司的审核委员会（审核委

员会）作出报告。审核委员会迅即召开会议（审核委员会会议）与梁主席进行跟进，并要

求每两星期向该公司董事会（董事会）更新预付款协议的执行情况。尽管 SBTS 在审计委

员会会议召开时已经支付 11 月预付款，梁主席未有在会议上披露该笔预付款。  

 

2021 年 12 月，SBTS 进一步向其中一家采购代理预付人民币 590 万元（12 月预付款）。

SBTS 财务部门在一份与 12 月预付款相关的内部付款批准表格中书面指出：(i) 该笔预付款

与 SBTS 的财务状况不符，可能会影响 SBTS 的流动性；及(ii) 不建议继续进行该笔预付款。

然而，12 月预付款仍然获批支付。  

 



 
  

梁主席及梁董事允许及／或导致 SBTS 在三个月内向采购代理支付总额为人民币 5.663 亿

元的预付款，几乎等于该公司当时全部的现金及等同现金项目。这些预付款当中，人民币

1.909 亿元与支付予关连代理的款项有关。 

 

尽管审核委员会要求定期更新有关情况，梁主席及梁董事却未有及时向董事会报告 11月预

付款和 12 月预付款。2022 年 1 月初和 1 月底，董事会（不包括梁主席和梁董事）透过该

公司提供的每月财务更新才得知 11 月预付款和 12 月预付款。 

 

截至 2022 年 4 月，采购代理未有向 SBTS 交付酒类产品，也没有退还预付款。 

 

该公司于 2022 年 5 月及 7 月分别被开曼群岛大法院及香港高等法院颁令清盘。 

 

《上市规则》规定  

 

第 3.08 条订明，董事须共同与个别地履行诚信责任及以应有技能、谨慎和勤勉行事的责任，

而履行上述责任时，至少须符合香港法例所确立的标准。有关责任包括：对发行人资产的

运用或滥用向发行人负责；避免实际及潜在的利益和职务冲突；以及以应有的技能、谨慎

和勤勉行事，程度相当于别人合理地预期一名具备相同知识及经验，并担任发行人董事职

务的人士所应有的程度（第 3.08(f)条）。 

 

第 3.08 条亦强调董事须积极关心发行人事务的重要性，包括在发现任何欠妥事宜时作出跟

进的责任。   

 

按第 3.09B、3.09C 及 3.20 条规定，董事有责任： 

 

(i) 尽力促使该公司遵守《上巿规则》；  

 

(ii) 在上巿科所进行的任何调查中给予合作，包括及时及坦白地答复向其提出的任何问题，

及时地提供任何文件，并出席其被要求出席的任何会议或听证会； 

 

(iii) 在其出任发行人董事期间及不再出任发行人董事的日期起计三年内，如用于接收联交

所向其发出的信函及送达的通知书和其他文件的联络资料有变，则须通知联交所；及 



 
  

 

(iv) 通知联交所其最新联络资料。如其未能向联交所提供其最新联络资料或未有为向其发

出的通知、文件或信件提供转送安排，则其可能会不知悉联交所向其展开的任何程序。 

 

上市委员会裁定的违规事项 

 

梁主席及梁董事违反《上市规则》第 3.08 条及载于第 3.09B条的尽力促使该公司遵守《上

巿规则》的董事责任，详细情况如下： 

 

(1) 董事须以发行人的利益为前提并以应有的技能、谨慎和勤勉行事。梁主席及梁董事在

预付款交易中未有履行这项责任。他们没有对采购代理或预付款交易进行任何实质的

尽职审查及／或风险评估。此外，他们在进行预付款交易之前也没有向董事会报告。 

 

(2) 董事应避免实际和潜在的利益冲突。梁主席及梁董事与关连代理有关联，在相关预付

款交易中明显存在利益冲突。然而，他们未有披露与关连代理的关系，也没有向董事

会报告有关利益冲突。 

 

(3) 虽然该公司其他董事一再表示关注并要求定期更新预付款交易的情况，但梁主席及梁

董事未有及时披露及／或报告 11 月预付款和 12 月预付款。 

 

(4) SBTS 与关连代理之间的预付款交易构成关连交易，须遵守《上市规则》第十四 A 章

的报告、公告及股东批准规定。然而，梁主席和梁董事未有促使该公司遵守《上巿规

则》。 

 

梁董事亦未有回应联交所的调查，违反《上市规则》第 3.09C 条。   

 

梁主席及梁董事的行为等同严重及／或屡次未能履行其于《上市规则》下的责任。 

 

  



 
  

总结 

 

上市委员会决定施加本纪律行动声明所载的制裁及指令。 

 

为免引起疑问，联交所确认上述制裁仅适用于梁主席及梁董事，而不适用于该公司或该公

司任何其他过往或现任董事。 

 
 
香港，2025 年 4 月 22 日 


